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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分值
	评分细则

	一、技术部分（满分50分）

	实施方案
	20分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方案及运作流程（包括但不限于课程建设、服务流程、服务标准、质量保障方案等）进行综合评定：
1、方案制定详细、服务项目全面及具体、且可操作性强，服务措施完善严密、运作流程先进实用的，得20分；
2、方案制定较详细、服务项目全面、且可操作性较强，服务措施较完善严密、运作流程较实用的，得15分；
3、方案制定一般，服务项目较全面、可操作性一般，服务措施一般、运作流程一般的，得10分；
4、方案制定一般，服务项目不全、有一定的可操作性，服务措施及运作流程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的，得5分；
5、方案制定差、操作性不强，服务措施不完整、不严密、无运作流程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响应文件中须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并加盖公章，否则不得分。

	课程制作人员技术水平
	20分
注：人员不重复计分。
	（1）项目负责人（仅1人）具有5年或以上影视制作行业工作经验，得5分
（提供负责人身份证及报名日期截止前6个月（不含报名截止日期当月）的社保缴纳证明）
（2）项目负责人自2018年1月1日至今从事在线开放课程制作经验，得3分。（须同时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。如通过合同关键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得分的，须提供合同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。）
（3）课程视频拍摄制作团队人员中，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（专业类型包括数字媒体技术类、新闻出版类、广播影视类、动漫设计类（含动画、动漫设计与制作）、艺术设计类）不少于10人，满分7分。每少一人的扣0.7分；每缺1种专业类型的扣1.4分（提供相关人员的学历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并提供报名日期截止前6个月（不含报名截止日期当月）的社保缴纳证明，人员不重复计分）。
（4）教学设计人员具有教育技术专业硕士毕业证书，每人得1分，最高3分；（提供学历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并提供报名日期截止前6个月（不含报名截止日期当月）的社保缴纳证明）。
（5）团队成员具有“教师资格证”，每人得1分，最高2分（提供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并提供报名日期截止前6个月（不含报名截止日期当月）的社保缴纳证明）。

	课程制作设备及制作设施保障能力
	10分
	具备课程制作所需的配套设施及拍摄制作设备，具有专业级高清级别数字摄像机、灯光设备、专业录音设备、提词工具等拍摄工具和80平方以上的专业摄影棚、录音棚等拍摄场地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：
以上各种设备及场地配备齐全得10分；
以上各种设备及场地配备较齐全得6分；
以上各种设备及场地配备配备差得2分。
注：提供相关设备名单并提供购置发票或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复印件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	二、商务部分（满分40分）

	投标人实力
	15分

	提供投标人2018年以来所制作视频项目获国家级大型奖项，每提供1项得3分，最多得9分；2018年以来所制作视频项目获省级奖项，每提供1项得2分，最多得4分；2018年以来所制作视频项目获市级奖项，每提供1项得1分，最多得2分；注：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需提供该视频项目制作合同复印件、该项目获奖证书并加盖投标人公章。

	售后服务承诺及培训计划
	10分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效率、售后服务承诺、服务响应速度、培训方案等）进行综合评审： 
1.售后服务方案详细完整、保障措施充分完善、响应速度快捷、培训方案健全合理、可行性强 ，得10分； 
2.售后服务方案较完整、保障措施较完善、响应速度一般、培训方案可行性一般，得6分； 
3.售后服务方案完整性一般，保障措施不完善、响应速度慢，培训方案可行性较差，得2分；
注：方案加盖投标人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	服务人员力量
	5分
	根据投标单位技术人员的规模（提供报名日期截止前6个月（不含报名截止日期当月）的社保缴纳证明）情况进行评分：
1、购买社保人员数量为10人以上（含10人），得5分；
2、购买社保人员数量为7-9人，得3分；
3、购买社保人员数量为4-6人，得2分；
4、购买社保人员数量为1-3人，得1分。
注：社保机构出具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开标现场须提供社保证明原件查验，未提供社保证明文件视为不具有相关人员，则不得分。

	相关业绩
	10分
	自2018年1月1日以来（以签订合同为准），具有独立完成为相关单位提供过同类项目服务的业绩与经验，每具有一个业绩得2分，最高得10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需提供正式合同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开标现场提供合同原件供评委查验，未提供原件视为无此业绩。

	三、投标报价（满分10分）

	经济标书
评审细则
	10分
	经济价格标得分= (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)×价格指标权重×100
评标基准价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报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注：价格分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二位



特别说明：
1、中小企业产品价格扣除规定：
1.1、根据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》（财库[2011]181号）的规定，对小型企业的报价给予6%的扣除，对微型企业的报价给予10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；
1.2、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》所称中小企业（含中型、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下同）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1.2.1、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；
1.2.2、提供本企业制造的货物、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，或者提供其他中小企业制造的货物。本项目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业注册商标的货物。
中小企业划分标准以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[2011]300号）规定的划分标准为准。
小型、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，视同为中型企业。
1.3、根据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4]68 号）规定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监狱企业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。【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，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复印件。】
2、投标最终得分 =技术标得分+商务标得分+ 经济价格标得分
3、评标委员会将推荐投标最终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本项目的中标人。
4、各种证件及文件材料不得伪造，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投标资格，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